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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发布贪污贿赂刑事案件司法解释

死刑死缓间增加“终身监禁”
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贪污受贿起刑点一般为3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8日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贪污罪、
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以及贪污罪、受贿罪死刑、死缓及终身监禁的适用原则
等，强调依法从严惩治贪污贿赂犯罪。

据了解，该司法解释通篇体现了依法从严惩治腐败的精神。一是严密刑
事法网，针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对犯罪构成要件作出扩张性解
释，强化法律适用的针对性，严厉追究贪污、受贿犯罪行为。二是严格刑罚适
用，综合考量各种因素确定不同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统筹解决罪与非
罪、罪轻与罪重的标准掌握。

2015 年 11 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
（九）》取消了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
刑的数额标准，代之以“数额较大”“数
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以及“较重情
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对
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根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充分论证经
济社会发展变化和案件实际情况的基
础上，同时考虑“把纪律挺在前面”的反
腐败政策要求，通过司法解释对两罪的
定罪量刑标准作出规定，将两罪“数额

较大”的一般标准由1997年刑法确定的
五千元调整至三万元，“数额巨大”的一
般标准定为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
元，“数额特别巨大”的一般标准定为三
百万元以上。司法解释同时规定，贪
污、受贿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同时
具有特定情节的，亦应追究刑事责任；
数额不满“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但达到起点一半，同时具有特定情节
的，亦应认定为“严重情节”或“特别严
重情节”，依法从重处罚。

在死刑适用方面，司法解释明确规
定，死刑立即执行适用于犯罪数额特别巨
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
劣，造成损失特别重大的贪污、受贿犯罪
分子。对于符合死刑立即执行条件但同
时具有法定从宽等处罚情节，不是必须立
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针对《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的
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死缓减为无期徒刑

后终身监禁的规定，该司法解释明确了
终身监禁适用的情形，即判处死刑立即
执行过重，判处一般死缓又偏轻的重大
贪污受贿罪犯，可以决定终身监禁。同
时，凡决定终身监禁的，在一、二审作出
死缓裁判的同时应当一并作出终身监
禁的决定，而不能等到死缓执行期间届
满再视情而定。终身监禁一经作出应
无条件执行，不得减刑、假释。

为依法从严惩治贿赂犯罪，司法解
释将贿赂犯罪的财物，由货币、物品扩
大为以货币结算的财产性利益，如房屋
装修、债务免除、会员服务、旅游等。对
刑法“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作了扩张
解释，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事先

虽未接受请托，但可能影响职权行使
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司法解释还对国家工作人
员“身边人”的贪污受贿犯

罪作出明确规定，并且规定将贪污、受贿
赃款赃物用于公务或者社会捐赠的，不

影响犯罪认定。司法解释还规定，国家
工作人员受贿犯罪，同时滥用职权损害
国家人民利益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一
律实行数罪并罚。

司法解释进一步扩大了对腐败犯
罪的经济处罚力度，对贪污贿赂犯罪规
定了远重于其他犯罪的罚金刑判罚标
准，并强化了赃款赃物的追缴，对贪污
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一
追到底，不设时限，永不清零。

该司法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据新华社

解释明确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
刑标准以及贪污罪、受贿罪死刑、死缓
及终身监禁的适用原则等，强调依法从
严惩治贪污贿赂犯罪。

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死刑立即执行
适用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
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造成损失
特别重大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对于
符合死刑立即执行条件但同时具有法
定从宽等处罚情节，不是必须立即执行
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
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
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
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贪污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
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
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
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
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
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解释明确，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
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
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
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
元，并向三人以上行贿的；将违法所得
用于行贿的；通过行贿谋取职务提拔、
调整的；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
人员行贿，实施非法活动的；向司法工
作人员行贿，影响司法公正的；造成经
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
万元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
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解释规定，犯行贿罪，且行贿数额在一
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或行贿数额在五
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并具有本解释第
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之
一的，或其他严重的情节，应当认定为刑法
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
员行贿，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
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
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使国家利
益遭受重大损失”。

行贿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等情节，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
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解释明确，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
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
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
物，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
元以上的，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

国家工作人员出于贪污、受贿的故

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收受他人财物
之后，将赃款赃物用于单位公务支出或
者社会捐赠的，不影响贪污罪、受贿罪
的认定，但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

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
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
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 据新华社

■解释·什么样的情形可判死刑

贪污150万以上，有特别严重情节可判死刑

■解释·如何追究行贿者责任

行贿3万以上将追究刑事责任

■解释·如何处理“将赃款捐赠”

将赃款用于捐赠不影响犯罪认定

“数额较大”标准调至3万元

终身监禁一经作出应无条件执行

对赃款赃物一追到底，永不清零

定罪量刑标准
●将两罪“数额较大”的一般标准
由1997年刑法确定的五千元

调整至三万元
●“数额巨大”的一般标准

定为二十万元以上
不满三百万元
●“数额特别巨大”

的一般标准定为三
百万元以上
●贪污、受贿一万元以上

不满三万元，同时具有特定情节的，亦应追究刑事责任
●数额不满“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但达到起点一半，同
时具有特定情节的，亦应认定为“严重情节”或“特别严重情

节”，依法从重处罚

死刑、死缓及终身监禁
●死刑立即执行适用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
别恶劣，造成损失特别重大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

●对于符合死刑立即执行条件但同时具有法定从宽等处罚情节，不是必
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针对《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的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死缓减为无期徒
刑后终身监禁的规定，该司法解释明确了终身监禁适用的情形，即判处
死刑立即执行过重，判处一般死缓又偏轻的重大贪污受贿罪犯，可以决
定终身监禁

●凡决定终身监禁的，在一、二审作出死缓裁判的同时应当一并作出终
身监禁的决定，而不能等到死缓执行期间届满再视情而定

●终身监禁一经作出应无条件执行，不得减刑、假释
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